
 

教育部规章 

   
X

教育部发布      

 

- 1 - 

 

 

信息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管理规定 

（2023 年 1 月 3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54 号公布 

自 2023年 3 月 1日起施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规范信息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，保障

信息化条件下语言生活和谐健康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产品质量法》《出版管理条例》《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规定。 

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生产、销售、出版、发布、

推广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信息化处理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

文字进行内容编辑的信息技术产品，适用本规定。 

本规定所称的信息技术产品主要有： 

（一）基础软件，包括字库、输入系统、操作系统、数据库

系统、办公套件等； 

（二）语言文字智能处理软件，包括语音合成、语音转写、

机器翻译、智能写作、智能校对、自动问答等功能软件； 

（三）数字和网络出版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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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信息技术产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应当有利于

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、有利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，应

当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遵守公序良俗。 

信息技术产品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应当符合国家颁布的

语言文字规范标准。 

第四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并会同有关

主管部门对全国信息技术产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进行监

督管理和指导服务。 

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统筹协调并会同地方有关主管

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信息技术产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进

行监督管理和指导服务。 

第五条 基础软件应当符合信息技术编码字符集等标准。汉

字字库应当符合汉字字形规范。汉字输入系统应当依据汉语拼音

方案、普通话语音、汉字笔画和部件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设计，

并具备一定的规范用法提示功能。 

第六条 数字和网络出版物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应当符

合汉语拼音、普通话语音、规范汉字、现代汉语词形、标点符号

和数字用法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。需要使用汉语方言、繁体字、

异体字的，应当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相

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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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材、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类数字和网络出版物使用国家通

用语言文字，还应当在语言文字的排序、检索、注音、释义、用

例及相关知识阐释等方面执行本条第一款规定的语言文字规范

标准。需要变通的，应当以适当方式体现相关规范标准的规定。 

第七条 语言文字智能处理软件及其系统集成产品应当遵照

汉语拼音、普通话语音、规范汉字、现代汉语词形、标点符号和

数字用法等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和现代汉语语法规律，持续优化语

言文字处理功能，不断提升输出结果的规范化水平。 

第八条 办公套件、智能校对软件等应当视需要为用户提供

以下提示功能： 

（一）规范汉字文本中夹用的繁体字、异体字； 

（二）错别字、错符； 

（三）现代汉语异形词非推荐词形； 

（四）其他可能影响语言文字规范使用的情况。 

第九条 嵌有语音合成、语音转写、机器翻译、智能写作、

自动问答等语言文字智能处理功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应当

设置信息反馈功能，及时受理用户关于语言文字不规范情况的反

馈，并根据反馈信息进一步优化功能，不断提升语言文字智能处

理结果的规范化水平。 

第十条 面向残疾人、老年人的信息技术产品，应当具备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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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文字信息无障碍功能。面向少年儿童的信息技术产品，应当符

合其身心特点和语言文字学习规律。 

第十一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和有关主管部门在信息

技术产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监督管理和质量检查工作中，可

以授权第三方机构对相关产品进行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符合性检

测。 

鼓励有关检测认证机构为社会提供面向信息技术产品的语

言文字规范标准符合性检测服务。 

第十二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，负

责对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类数字和网络出版物进行监督检查。 

第十三条 地方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

除教材和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之外的其他数字和网络出版物进

行监督检查。检查结果通报同级主管部门，同时向上级语言文字

工作部门报告。 

第十四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通过适当方式，为促进

语言文字智能处理软件的研发和功能完善、提升现代汉语语文工

具书类数字和网络出版物编纂质量提供指导与服务。 

第十五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依法制定、修订并主动

公开语言文字规范标准，会同有关主管部门做好行业领域有关规

范标准的研究、制定、修订及信息公开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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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对在信息技术产品国家

通用语言文字使用的管理、服务及相关技术研发中作出突出贡献

的组织和个人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

有关规定，予以表彰和奖励。 

第十七条 基础软件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违反本规定第五

条的，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督促软件生

产方限期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由主管部门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标准化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
第十八条 现代汉语语文工具书类数字和网络出版物使用国

家通用语言文字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的，由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

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督促出版方限期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由主管

部门依据《出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
第十九条 其他数字和网络出版物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违

反本规定第六条的，由县级以上地方语言文字工作部门会同同级

主管部门督促出版方限期改正。拒不改正的，由主管部门依据《出

版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理。 

第二十条 国务院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应当加强信息技术产品

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监测和研究，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

开展宣传教育和业务指导。 

第二十一条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应当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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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协同机制，为同级有关主管部门依法管理信息技术产品中使

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咨询服务、执法协助等支持。 

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 2023 年 3月 1 日起施行。 


